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云环（罗定）罚〔2026〕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黄耀山（罗定市华石镇雅言村黄耀山生猪养殖场）：

地址：罗定市华石镇雅言村委坎头村

2025年11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位于罗定市华石镇雅言村委坎头村你经营的生猪养殖场（以下简称：你养殖场）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养殖场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养殖场主要从事生猪养殖，配套建设有1个30立方米的沼气池、1个40立方米的化粪池、1个3立方米的粪污收集池以及面积1.5亩的纳污塘。现场检查时，你养殖场正常养殖，生猪存栏380头，现场未能提供畜禽养殖污染物处理台账，记载污染物的处理、排放、综合利用等事项，并且保存记载事项的原始记录；检查发现你养殖场没有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导致粪污收集池积满粪污且溢流至路边草丛，造成环境污染。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2025年11月25日云浮市生态环境局制作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1份、《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1份、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1份，证明执法人员对你养殖场的现场检查和调查情况；证明你养殖场违法行为的现场状况、调查核实过程及违法事实的客观性；

2.2025年11月25日由经营者黄耀山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你养殖场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2025年12月9日云浮市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云环（罗定）违改〔2025〕26号）1份和送达回证1份，证明我局已依法履行责令改正前置程序，告知你养殖场违法事实及整改义务；

4. 2025年12月17日由经营者黄耀山提供的2024年至2025年畜禽养殖污染物处理台账原始记录、养殖场粪污处理协议书各1份，结合我局复查核实情况，证明你养殖场在限期内完成违法行为整改的事实。

经进一步查实，你养殖场未建立畜禽养殖污染物处理台账、未保存相关原始记录的行为违反了《云浮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畜禽养殖户应当保证其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正常运行，建立畜禽养殖污染物处理台账，记载污染物的处理、排放、综合利用等事项，并且保存记载事项的原始记录。”的规定；你养殖场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导致粪污收集池积满粪污且溢流至路边草丛，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从事畜禽规模养殖应当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避免造成环境污染。”的规定。

    2025年12月9日，我局依法向你养殖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云环（罗定）违改〔2025〕26号〕，责令你养殖场于15日内改正涉案两项环境违法行为，你养殖场已按期完成整改。

2026年1月16日，我局向你养殖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云环（罗定）罚告〔2026〕1号〕及《生态环境违法主动公开道歉承诺申请指引》，依法告知你养殖场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拟作出的处罚决定，以及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听证权及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你养殖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申请，亦未申请听证及公开道歉承诺，视为自愿放弃上述法定权利。

针对你养殖场未建立畜禽养殖污染物处理台账、未保存原始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你养殖场已在限期内及时改正，且该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处罚。”的规定，结合《云浮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规定》附件2《云浮市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目录》序号1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养殖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针对你养殖场未及时收集处置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的规定，结合《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二条第三项“只规定最高罚款数额没有规定最低罚款数额的，从轻处罚一般按最高罚款数额的20%确定”及附件1《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四章第二十九§4.29裁量标准（存栏500头以下生猪养殖场对应罚款幅度3万元以下），综合考量你养殖场存栏生猪380头、属于初次违法、限期内积极整改且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等从轻处罚情节，本案适用从轻裁量档次，核算罚款金额=3万×20%=0.6万。我局决定对你养殖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6000.00）。
你养殖场应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我局办公室办理缴款手续，将罚款缴至相应的银行和账号。你养殖场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开具的正式收据复印件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养殖场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云浮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梁绍军
联系电话：3837606

地址：罗定市龙园路90号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2日 

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